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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7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8A_A1_E9_99_A2_E6_c36_327380.htm （一九八０年九月十

七日） 国务院同意卫生部、公安部、工商行政管理总局、国

家医药管理总局《关于加强药政管理禁止制售伪劣药品的报

告》，现转发给你们，望认真贯彻执行。 当前有些地方出现

乱制乱售伪劣药品， 坑害人民， 破坏社会治安，对内对外影

响很坏。望各地区和有关部门，加强对药品的管理，严格执

行药品检验制度，未经省、市、自治区卫生厅（局）批准，

不准随意制售。对制售伪劣药品者要严肃处理，情节严重的

，要依法惩办。 卫生部、公安部、工商行政管理总局、国家

医药管理总局 关于加强药政管理禁止制售伪劣药品的报告（

摘要） 药品是防病治病的武器，如管理有方、用之得当，可

为人民防病治病，如失之管理、粗制滥造、以伪充真、乱产

乱代，使用混乱，则危害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。药品是特殊

商品，政府曾颁发一系列法规、规定不准随意制、售。最近

，据全国药政处长药检所长工作会议上反映，当前一些地方

乱制、乱售伪劣药品的现象仍比较突出，人民群众对这种情

况极为不满。许多群众干部要求政府取缔伪劣药品，维护人

民健康和社会治安秩序。 鉴于这种情况，我们意见：一、 健

全药事法制。由卫生部牵头会同有关部门，总结国内外经验

，以一九七八年国务院批转的《药政管理条例（试行）》为

基础，拟订“药政法”。应做到有法可依、有法必依、执法

必严、违法必究。使药品生产、供应、使用、检验、标准和



外贸进、出口等方面，有一完整的法规，以适应四个现代化

的需要。二、 对违反《药政管理条例（试行）》规定，擅自

乱办药厂，乱制、乱售药品者，由工商行政和医药管理部门

会同卫生行政部门责令停产或取缔，已售出的药品应退货赔

款。凡不经省、市、自治区卫生厅（局）批准的药品，医药

生产单位不得生产，供应部门不得收购、销售，医疗单位不

得使用。药品宣传要实事求是，不得夸大，不许弄虚作假，

不得任意散发和张贴传单。凡向报刊、电视台、广播电台刊

登广告散发印刷品，应按《药政管理条例（试行）》的规定

办理。三、 关于个体开业行医问题，请按卫生部九月二日（

８０）卫办字第１４１号文件办理。任何机关、团体、部队

、企业、事业单位、人民公社、生产大队、生产队均不得以

任何借口为个人或单位出具证明，在本地或外地行医卖药，

投机倒把（社员自采、自种的中药材可交药材部门收购， 也

可在集市上出售）， 违者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政策规定处

理，情节严重者要追究刑事责任。四、 各级人民政府和主管

部门要加强对医药市场的管理。对以营利为目的、制售伪劣

药品，借行医为名贩卖药品，套购倒卖、哄抬药价、诈骗钱

财、欺骗群众、扰乱市场者，要根据情节，依法处理，以维

护市场秩序，确保人民用药安全有效。五、 对骗取钱财、 坑

害人命的游医药贩要坚决取缔。 对危害人命或贩卖麻醉药品

、毒、限剧药者，要严肃处理，根据情节，由工商行政管理

部门处以罚款或由公安、司法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

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惩处。六、 鉴于药政、药检工作在十年

浩劫中被诬蔑为“管、卡、压”，机构拆散、人员下放，设

备坏损失散，造成药政、药检机构不健全，技术力量不足，



设备简陋陈旧，检验手段落后，远不能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

要。请各省、市、自治区人民政府充实加强卫生厅（局）药

政局（处）、药检所的组织建设和适当解决人员、经费、设

备和房屋等问题，以适应工作需要。 各地区医药管理部门和

卫生药政、药检部门要密切联系，互通情报，大力协作，主

动配合，共同努力完成上述任务。 以上报告如可行，请批转

各省、市、自治区人民政府贯彻执行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

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